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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 QC/T 727—2004《汽车、摩托车用仪表》，并参照日本、德国等国的相关标准，

按照 GB 1.1 的要求，对原汽车用压力报警器标准进行修订而形成的通用技术条件标准。 

本标准与QC/T 217-199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对振动试验做了较大修改，取消定频振动，提高了扫频振动的严酷度(1996 版的 3.12、

4.10；本版的 3.12、4.10)； 
—— 增加了盐雾试验（见 3.16、4.14）； 
—— 增加了电磁兼容性（见 3.15、4.13） 
—— 取消了储存期(1996 版的 3.15) 
—— 型式检验的样品数量由 3 组 9 只改为 4 组 12 只，并对试验分组和项目顺序进行了修

改(1996 版的 5.4.2;本版的 5.2)； 
—— 将验收检验和抽样及分组内容进行了调整(1996 版的 5.3、5.4;本版的 5.3、5.4)； 
—— 对产品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修改为标志、包装、贮存、保管，其内容按 QC/T 727-2004

的内容进行了修改(1996 版的第 6 章；本版的第 6 章)。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安徽金海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建海、钱晓霞、刘爱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JB 3678-84、QC/T 21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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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压力报警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压力报警器的分类、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用压力报警器。其它机动车用压力报警器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

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ISO 7637 道路车辆，电导和耦合引起的电干扰 
GB 18655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191－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2828－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GB/T 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QC/T413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3 要求 
压力报警器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设计文件制造。 

3.1  分类 

――油压报警器 

――气压报警器 

――真空度报警器 

3.2 型式、基本参数 

3.2.1  压力报警器的型式为膜片式和弹簧管式。 

3.2.2  压力报警器的基本参数见表 1 
表 1    基本参数 

名  称 报警起始压力值  kPa 标称电压  V 最大负载  W 

30 

50 

70 

80 

100 

油压报警器 

150 

350 

400 气压报警器 

450 

真空度报警器 －30 

12；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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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52 

  

注：其它规格的报警起始压力值，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3.2.3 压力报警器的安装尺寸见图 1 和表 2。 
d

L1

L S
 

图 1 压力报警器的外形图 
                        表 2 压力报警器的安装尺寸            ｍｍ 

代  号 螺 纹 代 号 、 尺 寸 

ｄ 

M10×1    M12×1.5    M14×1.5 

NPT1/4     NPT1/8     NPT3/8 

ZM10      ZM14      ZM18 

S 18、24、26、27 

L≤ 100 

L1≥ 12 

注：其它规格的安装尺寸，由供需双方商定 

3.3 标准环境参数： 

――温度 18℃~28℃ 

――相对湿度 45%~75% 

――气压 86kPa~86kPa 

3.4  放置温度、工作温度见表 3。 
           表 3  放置温度、工作温度                       ℃ 

温度类别 油压报警器 气压报警器 真空度报警器 

放置温度 －30~120 －30~70 －30~80 

工作温度 －10~110 －10~55 －10~70 

3.5  外观 

保护层应均匀，不应有明显的划痕、气泡、锈蚀及脱落等缺陷。 

3.6  电镀层和化学处理层 

电镀层和化学处理层应符合 QC/T413 中 3.15.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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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本误差 

压力报警器的基本误差见表 4。 

                           表 4  基本误差                              kPa 

名    称 报警起始压力值  kPa 标称电压  V 

30 

50 
±10 

70 

80 

100 

油压报警器 

150 

±20 

350 

400 气压报警器 

450 

±30 

－30 

－45 真空度报警器 

－52 

±4 

3.8  绝缘电阻 

压力报警器在触点断开时，其接线端之间及接线端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1MΩ。 

3.9  接触电阻 

当压力报警器接线端与负载接地间的电压为 13.5V(或 28.0V)，线性负载功率 5W 时，由于接

触电阻所引起的内部电压降应在表 5 给出的数值以内。 
            表 5  电  压  降                            V 

项           目 电    压    降 

耐 久 试 验 前 0.45 

耐 久 试 验 后 0.75 

3.10  耐温性 

压力报警器按表 3 所示的放置温度进行耐温性试验后，应符合 3.5 和 3.7 的规定。 

3.11  温度影响 

当压力报警器按表 3 所示的工作温度范围进行温度影响试验时，引起报警起始压力值的变化

量： 

――油压报警器不得超过标准环境下测量值的±20 kPa； 

――气压报警器不得超过标准环境下测量值的±30 kPa； 

――真空度报警器不得超过标准环境下测量值的±4kPa； 

但报警起始压力值为 30 kPa 的油压报警器在经受温度影响试验时，其报警动作压力值不得低

于 2kPa。试验后，压力报警应符合 3.7 的规定。 

3.12 耐振动 
仪表应能经受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扫频振动试验，试验参数见表 6。试验后，压力

报警器的各部分零件不应有松动和损坏现象，其报警起始压力值应符合 3.7 的规定，接触电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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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3.9 的规定。 
表 6 扫频振动试验严酷度等级 

产品名称 
频  率 

Hz 
振  幅 

mm 
加速度 

m/s2 
扫频速率

oct/min 
每一方向试验时间

h 
10～50 2.5  
50～200 0.16  油压报警器 

200～500  250 
1 8 

10～25 1.2  气压报警器 
真空度报警器 25～500  30 

1 8 

注 1：表中的振幅和加速度适用于“Z”方向，对于“X”和“Y”方向其振幅和加速度值应除以 2。 

注 2：振动试验时的“Z”方向的规定是：安装在发动机上的产品为与发动机缸孔轴线方向平行的方向；

安装在其他部位的产品则为与汽车的垂直方向平行的方向。 

3.13  过载 

油压报警器和气压报警器分别经受 1MPa 和 1.5 MPa 历时 1min 的过载试验后，其报警起始压

力值应符合 3.7 的规定。加压期间应无泄漏及其它异常现象。 

3.14  耐久性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压力报警器经受 6 万次的动作压力试验后，应符合 3.8 和 3.9 的规定。且

报警起始压力值的变化量见表 7。 
                    表 7  报警起始压力值的变化量                   kPa 

名    称 报警起始压力值  kPa 标称电压  V 

30 

50 
±10 

70 

80 

100 

油压报警器 

150 

±20 

350 

400 气压报警器 

450 

±30 

－30 

－45 真空度报警器 

－52 

±4 

3.15  电磁兼容性 

3.15.1  电磁抗扰性 

3.15.1.1  压力报警器的电磁辐射抗扰性应符合 GB/T 17619 的有关规定。 

3.15.1.2  压力报警器的电瞬变传导的抗扰性应符合 ISO 7637 的有关规定。具体脉冲种类、严酷等

级和试验合格判定应按标准中的有关规定或按与用户协商双方认可的规定。 

3.15.1.3  对于不带电子器件（不含线束）的产品，其电磁抗扰性可以不做规定。 

3.15.2  电磁骚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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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报警器的电磁骚扰性应符合 GB 18655 的有关规定。 

3.16  耐盐雾 

报警器经受 48h 的盐雾试验后，应符合 3.7 的规定。 

4  试验方法 

4.1  试验条件 

4.1.1  检测压力报警器的报警起始压力值时，应在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其中油压报警器

的接头处温度为 50±5℃。 

4.1.2  压力报警器的安装位置应与使用车型中的实际安装位置相同。 

4.1.3  压力报警器的试验电压按表 8 的规定，电压表精度不得低于 1.5 级。试验负载功率为 5W。 
                            表 8  试验电压                           V 

标  称  电  压 试  验  电  压 耐 久 性 试 验 电 压 

12 13.5 14.0±0.5 

24 28.0 28.0±1.0 

4.1.4  用于测量接触电阻所引起的内部电压降的毫伏表精度等级不得低于 0.5 级，量程不得大于

1V。 

4.1.5  检测气压、油压报警器起始压力值时，标准压力表的精度不得低于 0.4 级，量程分别不得

大于 1MPa 和 0.4 MPa。 

4.1.6  进行油压、气压报警器的过载、耐久性试验时，指示压力表的精度不得低于 1.5 级，量程

不得大于 1.6MPa。 

4.1.7  检测真空度报警器报警起始压力值时，标准真空度报警器的精度不得低于 1.0 级。 

4.1.8  标准温度计的准确度不得低于±1℃。 

4.1.9  膜片式油压报警器除过载试验和耐久性试验外，其余试验的试验介质允许以气代油。 

4.2  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时，应给予 300Lx 的均匀照度，目距 500mm，用视觉检查法检查。 

4.3  安装尺寸的检查 

使用专用或通用量具，按产品图样进行检查。 

4.4  电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检查 

压力报警器的电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检查按 QC/T413 中 4.15.1 规定的方法进行。 

4.5  基本误差试验 

将压力报警器安装在试验台上，缓缓加压(减压)后测定其报警器起始压力值；接着加压(减压)

到一定值(油压报警器为 300 kPa，气压报警器为 800 kPa，真空度报警器为－86.7 kPa)后，慢慢减

压（或加压），测量其报警起始压力值。 

4.6 绝缘电阻的检测 

使用 500V 兆欧表测量压力报警器接线端之间及接线端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 

4.7 接触电阻的检测 

压力报警器在可靠接通状态下，用毫伏表测量由于接触电阻所引起的电压降。 

4.8 耐温性试验 

将基本误差试验合格的压力报警器直接放入温度已降至－30±3℃的低温箱中，保温 1ｈ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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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置 1ｈ，检查其外观有无异常变化。然后将压力报警器放入已调好

温度的高温箱中（油压报警器为 120±2℃，，保温 1ｈ后取出，在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置不少

于 4ｈ，按 4.2、4.5 规定的方法检验其外观和基本误差。 

4.9 温度影响试验 

4.9.1 高温影响 

首先在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检测压力报警器的报警起始压力值。接着将压力报警器放入高

温箱中，随箱升温至一定温度（油压报警器为 110±2℃，气压报警器为 55±2℃，真空度报警器

为 70±2℃），保温 30min，在此状态下按 4.5 的规定测量其报警起始压力值，由此得出高温与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报警起始压力值的差值。然后将压力报警器取出，在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

置不少于 4ｈ，按 4.5 检验其基本误差。 

4.9.2  低温影响 

首先在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检测压力报警器的报警起始压力值。接着将压力报警器放入低

温箱中，随箱降温至－10±3℃，保温 30，在此状态下按 4.5 的规定测量其报警起始压力值。由此

得出低温与 3.3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报警起始压力值的差值。然后将压力报警器取出，在 3.3 规定的

环境条件下放置不少于 4ｈ，按 4.5 检验其基本误差。 

对高、低温状态下压力报警器的报警起始压力值的检测，若试验设备不具备时，可将压力报

警器取出箱外测试，但不得超过 2 min。 

4.10 振动试验 

按 QC/T 727 中 5.17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按 4.5 和 4.7 检验其报警起始压力值和接触电阻。 

4.11 过载试验 

将油压报警器和气压报警器缓慢加压到各自的规定值停留 1min，检查加压期间有无泄漏及其

它异常现象，试验后按 4.5 检验其报警起始压力值。 

4.12  耐久性试验 

压力报警器的耐久性试验按表 9 所示的条件进行试验，试验后按 4.5 和 4.7 检验其报警起始压

力值和接触电阻。 
表 9  耐久性试验参数 

名    称 往返工作压力  kPa 交 变 速 度 试验负载  W 

油压报警器 0→600→0 

气压报警器 0→800→0 

真空度报警器 0→－86.7→0 

（15~30）次/min 5 

注：试验油温度为 100℃~110℃ 

4.13  电磁兼容性试验 

4.13.1  电磁抗扰性试验 

4.13.1.1  压力报警器的电磁辐射抗扰性试验应按 GB/T 17619 的有关规定进行。 

4.13.1.2  压力报警器的电磁瞬变抗扰性试验应按 ISO 7637 的有关规定或按与用户协商双方认可

的方法进行。 

4.13.2  电磁骚扰性试验 

压力报警器的电磁骚扰性试验按 GB 18655 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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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耐盐雾试验 

按 QC/T727 中 5.20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按 4.5 规定的方法检验基本误差值。 

5  检验规则 
5.1  出厂检验 

压力报警器必须按 3.2.3、3.5、3.7 的规定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出厂检验未包括的项目制造

厂仍应保证符合标准的全部要求。 

5.2  型式检验。 

按 QC/T727 中 6.5.1 的规定。 

5.3  验收检验 

按 QC/T727 中 6.4 的规定。 

5.4  抽样及分组 
5.4.1  型式检验的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同一批产品中抽取，数量不应少于 12 只。 

5.4.2 先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将样品平均分成 4 组。宜按下列分组及项目顺序

进行检验。 

――第 1 组按下列项目顺序进行试验：接触电阻试验、温度影响试验、过载试验。 

――第 2 组按下列项目顺序进行试验：耐温性试验、电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检查、绝缘电阻

试验、振动试验。 

――第 3 组做电磁兼容性试验。 

――第 4 组做耐久性试验。 

5.5 合格判定 

按 QC/T727 中 6.5.3 的规定 。 

6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按 QC/T727 中第 7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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